
附件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有关要求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

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

然资规〔2020〕5号，以下简称“自然资规〔2020〕5号文”）

有关规定，明确我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具体要求，保障土地

征收工作顺利开展，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经省人

民政府同意，现就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关于成片开发用地范围的要求

成片开发建设用地应位于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

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我省国土空间规划未公布实施前，

成片开发建设用用地应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

建设区或城市、镇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并与正

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

二、关于成片开发方案的编制要求

（一）编制主体。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可由县级人民

政府（含县、县级市、区）组织编制（东莞、中山市可由镇

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下同），也可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组织编制。成片开发方案区域范围最小应以县（县级市、区）



为单位，东莞、中山市可以镇、街道为单位。

（二）方案内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1.成片开发的位置、面积、范围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基

本情况；2.成片开发的必要性、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3.

成片开发范围国土空间规划（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

镇总体规划）情况；4.成片开发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

序和年度实施计划（含年度土地征收计划）；4.一个完整的成

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其他公益性用地比

例；5.成片开发的土地利用效益以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评估。一个完整的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和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40%。

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5年，年度实施计

划应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三）征求意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时，应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

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

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四）专家论证。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自然资源厅成立由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土地、规划、经济、法律、环保、产

业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委

托各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成立市级专家委员会。专

家委员会负责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科学性、必要性进

行论证，论证结论应当作为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重



要依据。

（五）无需编制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形。本通知实施前，

已经国务院及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其核准的

四至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

比例不低于 40%的，可不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在土

地征收前期工作阶段，应按照自然资规〔2020〕5号文要求，

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三、关于成片开发方案的审批要求

（一）审批主体。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由省人民政府委托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审

批。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二）申请材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审批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文本、图件等）；2.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

众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及采纳情况；3.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意见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

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有关材料；4.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年度实施计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年度计划的有关材料。

（三）审批程序。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的，县级人民政府向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审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请示，将申请材料报地级以上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

查通过后，组织召开市级专家委员会会议，对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的科学性、必要性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地级以

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申请材料报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审批。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土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的，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向省政府提出申请审批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请示，将申请材料报省自然资源厅审

查。省自然资源厅审查通过后，组织召开专家委员会会议，

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科学性、必要性进行论证。论证

通过后，省自然资源厅将申请材料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各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各地级以上市人

民政府批准后 5个工作日内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省自

然资源厅备案。

四、关于成片开发方案的调整要求

确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国土空间规划调整

或者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需要

调整的，调整后的成片开发方案应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调整后方案中一个完整的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和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要求、涉及调整地块征

求意见情况等应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定。涉及调

整地块在不改变用地范围的前提下，仅改变成片开发时序安

排，或根据实际需要取消成片开发计划的，可不再征求意见。

五、不得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1.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2.市县区域内

近五年供地率小于 60%或土地闲置率（指已认定为闲置土地

加上疑似闲置土地占已供应土地面积的比率)大于 5%的；3.

各类开发区存在以下情形中的两种及以上的：近五年供地率

小于 60%、土地闲置率大于 5%、综合容积率小于 0.5；4.各

类城市新区以下情形中的两种及以上的：近五年供地率小于

全省平均水平、土地闲置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建设用地地

均 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实施计划的。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